
采购项目需求

一、本磋商文件提出技术规格及要求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响应供

应商的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磋商文件要求，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

要求且不允许负偏离。

二、响应供应商须按磋商文件要求提供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

求的服务货物或工程，并负责服务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

三、本项持中小企业发展线上融资，具体操作规程《详见附件》，

将按照“赣州市财政局赣州市人民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人民银行赣州市中

心支行印发《关于深入推进赣州市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工作的通知》”。

四、所有服务、货物或工程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各响应供应商自行

负责。

五、采购需求：

（一）工程概况：于都县葛坳乡杨梅村布里组滑坡治理工程位于葛

坳乡杨梅村布里组。项目区主要建设内容：根据隐患体发育程度分段进

行清除危岩、主动防护网、排水沟等。工程类别按地质灾害滑坡防治工

程考虑，施工现场、交通运输情况及自然地理条件由投标人自行现场勘

察。(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

（二）技术要求：

1、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要求

1.1、本项目必须做到安全施工、文明施工，杜绝重大施工安全事

故的发生。 在施工期间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

家主席令第 70 号)、《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393 号)以及文明施工、深夜施工、环卫和城管、等规定，

建立规章制度和防护措施。若发生一起重大及以上等级施工安全事故时，

全部由乙方承担责任，与甲方无关。因此而发生的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失

由乙方赔偿。若发生一起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时，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生产安全事故等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93 号“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的标准划分。)



1.2、在施工过程中尽量降低因施工噪音、交通和环境等因素对周

边市民群众 的居住及出行造成的影响。应保持日常清洁卫生工作，做

到工完场清，保证施工场地清洁卫生及降尘符合环境卫生管理的有关规

定和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的要求。同时应办理有关施工现场交通、

环卫、水土保持和施工噪音，安全生产等管理 规定手续，并承担有关

费用。乙方应承担因自身原因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的损失和罚款。

1.3、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江西省城市建筑工地扬尘

治理专项行 动方案》的规定达到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

要求；加强施工现场扬尘 治理工作抽查，按照《江西省建筑施工扬尘

检查标准》(DBJ/T36-051-2019)评分达 到合格以上。

2、工程技术规范

2.1、根据设计文件的要求，本工程项目的材料、设备、施工须达

到现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行业的工程建设标

准、规范的要求。中标供 应商在施工中如果存在工程质量不符合国家

相关规范和招投标文件的有关规定的 情况，采购人要求停工或返工时，

中标供应商须无条件立即执行，并承担由此产生 的各种费用，工期不

予顺延。

2.2、工程质量要求：合格，符合国家标准。

3、工程技术要求及使用的材料要求

3.1、本招标文件给出的工程范围和说明描述只是概括的，不应认

为是全面的、 无缺的，响应人应研究其它文件，特别是根据现场勘察、

施工图纸和工程量清单去完全了解工程中标的实际范围。响应人被认为

已详细阅读过构成本工程合同文件的其他有关文件，尤其是中标已充分

研究和了解了工程的内容。

3.2、本工程产品须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局检验合格证书，及相应

的认证证书。

订货前成中标交供应商应提供生产厂家的合格证书和建材质检部

门的产品合格证，经采购人确认，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方可使用；

3.3、采购人保留对本工程使用之主要材料品质确认审查的权利及

保留另行委 托专业单位中标后对本工程进行独立检测的权利。投标人



购买的所有材料必须符合 图纸设计规格要求，提供的材料均需提供材

料三证(出厂证、合格证、材料检测报 告),质量必须达到国家标准。用

于本工程的材料、半成品、配件等均需有产品质量 合格证和检验证明，

否则不得用于本工程。

4、人员配置要求：

4.1、响应供应商为本项目配置的施工人员不得少于 5 人，含项目

负责人（建筑或市政专业）、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施工员、质量员、安

全员；响应文件中提供上述配置人员花名册。

拟派的施工项目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专职安全员现场履职不

少于 22 天/月，由监理/采购人负责考核，遇有特殊情况，施工管理人

员要暂离工作岗位应事先报告监理/采购人批准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

离岗，否则中标供应商将按下列标准承担违约责任：,对建造师按 600

元/天，其他管理人员按 300 元/天承担违约金。

4.2、乙方在投标书中承诺的建造师及相应资格的专业技术管理人

员无特别重大的理由不得变更。若需变更须征得甲方同意后按相关文件

办理备案。未经甲方同意随意变更项目部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的：①变更

项目部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中的项目负责人，每人每次向招标人交纳违约

金 10 万元；②变更关键岗位管理人员（施工员、质量员、专职安全员），

每人每次向招标人交纳违约金 5 万元。上述人员变更因不可抗力、人员

离职或解除（需提供单位人员注销证明材料）、不能胜任工作岗位项目

业主单位要求更换人员（项目业主单位要求更换人员的，该人员二年内

不得担任于都县行政区域内其它工程的项目班子管理人员）的情况除外。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撤换工作不负责任、管理不力、贻误工期和造成严重

的安全事故和工程质量事故、违法乱纪的项目经理及相应资格专业技术

管理人员，直至甲方满意为止。

4.3、拟派本项目施工人员与中标供应商直接发生劳动或雇佣关系，

中标供应商应做到依法用工，供应商中标后进场施工前应按照法律规定

缴纳相关意外保险费。中标供应商员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上下班

途中发生的工伤、工亡及非工伤、工亡事故所产生的经济及法律责任均

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4.4、中标人签订合同后须遵守并执行采购单位于项目现场的管理

制度，本项目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应及时到位。

注：⑴响应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拟派本项目的施工项目负责人

的建筑或市政工程二级（含）以上的注册建造师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及劳动聘用合同扫描件加盖公章。

响应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拟派本项目施工员、质量员相关证书

及劳动聘用合同扫描件加盖公章，专职安全员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扫描件加盖公章。

⑵响应供应商拟派本项目的其余人员，则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拟派人

员劳动聘用合同扫描件加盖公章和拟派人员有效的身份证明扫描件加

盖公章。

5、工程管理原则

5.1、中标人应严格按照设计施工图纸、技术规范、施工技术要求

及经审核确 认的施工技中标术方案进行施工，并无条件地接受发包单

位的监督管理。

5.2、乙方须在响应文件中拟派人员，中标后在施工阶段至本工程

竣工验收合 格期间，除不可抗力情况外，不得进行更换，若需变更中

标人须征得甲方同意后经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并报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机构备案，未经批准擅自变更的将扣除乙方的履约保证金的 5%,

由此造成的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及相应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

5.3、拟派本项目负责人不得有在建工程。

5.4、中标人应有详细的施工人员安排计划、施工进度计划、安全

文明措施 、质量保证措施、消防应急预案；中标人须严格遵守各项规

章制度，确保施工安全。

5.5、严格按照国家建筑施工规范和施工合同的要求，加强对施工

现场的科学 管理，真正做到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严格管理，工程施

工中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供 应商负责。临设位置划定后，中标人应根据

其施工情况安排用地，设置可靠的临时 围界，实行封闭式管理。

5.6、响应人不论中标与否，对本项目文件中所提供的图纸均负有

保密责任， 不允许提供给与本项目无关的任何人或单位，不得对外泄



露。

6、现场踏勘

本项目不组织踏勘，响应供应商如有需要请自行到施工现场踏勘，

踏勘现场所 发生的费用由潜在供应商自己承担。

(三)工程量清单

1、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

2、工程量清单中如出现的材料品牌仅作参考，不作为约束条款。

六、商务条款要求

1、付款方式：(1) 签订合同后七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30%。

(2) 主体工程完工，项目资料成功交付后七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

额的 30%。

(3) 待项目完成初验后七个工作日支付合同金额的 10%。

(4) 经第三方结算评审后七个工作日支付合同金额的 10%。

(5) 待项目完成终验，竣工决算后七个工作日支付合同金额的 17%。

(6) 剩余合同金额的 3%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质保期从项目主体工

程完工进入工程监测开始起算 2 年。质保期满后无质量问题，待资料

成功上传至江西省 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在线监管平台，七个工作日内支

付工程质量保证金。

注：成交供应商请款前须开具合法、等额的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

拒绝付款，并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2、质量保证期：质保期从项目主体工程完工进入工程监测开始起

算 2 年(所投产品质保期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

3、履行期限(工期):120 日历天。

4、验收

(1)工程竣工后，施工方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申请验收，采购人进

行初验，如 初验通过，则采购人请第三方专家进行验收；

(2)施工方必须协助采购人对本项目进行验收，配合协调好参与验

收专家的验 收工作，须为项目验收提供必需的设备、工具及其他便利

条件。验收结果须整改的， 成交供应商必须在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内进

行整改，直至整个工程通过验收。



(3)施工方所施工工程的质量、性能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采购

人有权拒绝验收， 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施工方承担。



控制价汇总表

组号 分组工程名称 金额（元）

一 第一部分 主体工程 774432.88

二 第二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28705.15

合计 803138.03



工程量清单表

项目名

称： 于都县葛坳乡杨梅村布里组滑坡治理工程

序号 工程名称
计量

单位

工程数

量
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一 第一部分 主体工程 774432.88

1 清理危岩 298494.33

1-1 人工土方开挖及清运(三类土，运距5km) m3 24.2 73.83 1786.69

1-2 人工石方开挖及清运(软岩，运距 5km) m3 1141 144.35 164703.35

1-3 机械土方开挖及清运(三类土，运距5km) m3 408.96 30.97 12665.49

1-4 机械石方开挖及清运(软岩，运距 5km) m3 943.1 48.14 45400.83

1-5 编织袋砂砾石填筑与拆除(临时防护) m3 209 256.06 53516.54

1-6 钢管脚手架（临时防护） m2 212 28.9 6126.8

1-7 防护网（临时防护） m2 185.5 77.06 14294.63

2 主动防护网 455639.81

2-1 9m 锚杆 根 50 935.92 46796

2-2 6m 锚杆 根 87 644.34 56057.58

2-3 3m 锚杆 根 57 277.69 15828.33

2-4 2m 锚杆 根 29 173.78 5039.62

2-5 SNS 柔性防护网 m2 2497 119.64 298741.08

2-6 钢管脚手架 双排脚手架 m2 1148 28.9 33177.2

3 排水沟 286.51 20298.74

3-1 人工石方开挖及清运(软岩，运距 5km) m3 22.8 144.35 3291.18

3-2 C20 砼排水沟 m3 10.45 539.05 5633.07

3-3 模板制安 m2 133 84.93 11295.69

3-4 伸缩缝 m2 0.55 143.27 78.8

二 第二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28705.15

1 施工临时交通工程 km 0.2 8000 1600

2
其他临时工程（含：施工供电、临时房

屋、二次转运）
% 1 774432.88 7744.33

3 安全文明施工费 % 2.5 774432.88 193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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